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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8 年度藝陣特色徵選計畫 

臺南號稱「眾神之都．藝陣之鄉」，蘊藏保存了全國最多種類的藝陣，其中

約二十團更已登錄為傳統藝術文化資產。為保存及推廣此一獨特文化，本市長年

戮力推動，期能使藝陣文化扎根、深入常民生活，使傳統精髓於當代展現風華。

本計畫鼓勵傳承藝師技藝，發展在地獨特藝陣，連結在地生活圈，凝聚在地居民

參與共識，規劃方案，經審查機制補助。 

一、依據 

108 年度「出陣．交陪──臺南市藝陣教育扎根計畫」 

二、辦理單位 

   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 

   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三、計畫目標 

（一）凝聚地方保存意識，建立在地藝陣活動永續發展之基礎。 

（二）保存傳統藝陣技藝及文化精神，培養在地種子師資及人才。 

（三）辦理藝陣推廣及創意藝陣，增進藝陣可親近性及生活關聯性。 

四、補助對象 

（ㄧ）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、大專院校。 

（二）立案登記於本市一年以上之人民團體、演藝團隊、財團法人、基金會等 

      相關組織或機構。 

五、補助內容 

（ㄧ）補助類型 

      本計畫補助類型分為 A、B、C三類，除 A類可單獨申請執行，B類及 C 

      類須於執行辦理 A類基礎上方得申請執行。各類型補助內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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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 名稱 補助內容 申請類型組合 

A A+B A+C A+B+C 

A 類 藝陣

扎根 

辦理藝陣技藝傳承、人才

培育、團練演出、參與香

科或展演等工作；或自主

辦理藝陣文史調查、紀錄

保存等相關工作。 

聘師資

者須檢

附合/協

辦同意

書 

必檢附

合/協辦

同意書 

 必檢附

合/協辦

同意書 

B 類 交陪

合作 

結合區域內一個或以上社

區、學校、館舍等相關團

體或機構，以社區發展或

區域特色為主軸，共同辦

理藝陣特色發展、教學精

進、社團培育、藝陣推廣

或節慶活動等工作。 

  

C 類 創新

藝陣 

自辦或與演藝團隊或跨領

域團體合作發展陣頭藝術

性、於展演製作中加入藝

陣元素、開發設計具美感

之藝陣特色服裝道具或其

他創意創新之方案。 

  必檢附

合/協辦

同意書 

（二）預定補助金額及案數 

      本計畫除 A類可單獨申請執行，B類及 C類須於執行辦理 A類基礎上方 

      得申請執行。各申請類型組合之預定補助金額及案數如下： 

類型 預定補助金額及案數 

A 類 預計徵選 10 案，各案補助金額 5-10 萬元，惟本局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

補助金額及案數。 

A+B 類

或 A+C

類 

預計徵選 10 案，各案補助金額 10-15 萬元，惟本局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

整補助金額及案數。 

A+B+C

類 

預計徵選 5案，各案補助金額 15-25 萬元，惟本局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

補助金額及案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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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請方式 

（一）申請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08 年 4月 30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（二）申請資料：（各一式 6份，並提供電子檔 1份） 

    1.申請單位立案證書或登記證明。 

    2.申請單位基本資料表（格式如附件一）：請務必勾選申請類型組合並提 

      出符合該類型補助內容之工作項目及工作內容。 

    3.申請單位計畫書（格式如附件二）：請提出計畫工作項目及工作內容， 

      並為鼓勵永續經營發展，請簡述三年（108-110 年）計畫構想。 

    4.計畫合/協辦同意書（格式如附件三）：如計畫內容須其他單位或第三人 

      合/協辦，包含場地借用、物資提供、協助教學等，須取得協辦單位或 

      協辦人之同意書。申請類型組合含 B類或 C類與演藝團隊或跨領域團體 

      合作者必檢附。 

      ※如申請單位尚無具體師資人選，得於計畫書中註明委託辦理單位引薦  

      ，免附師資人選合/協辦同意書。 

（三）資料送件：採郵寄方式辦理。請於 108 年 4月 30 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 

      以掛號方式寄至「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13 樓 臺南市政 

      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收」。信封應註明「藝陣特色徵選計畫」。 

七、審查方式 

（ㄧ）初審：由本局進行申請單位資格審查及申請文件書面審查，並得視實際 

      需要進行實地勘查。 

（二）複審：由本局聘請專業委員組成審查小組，召開審查會議，依各單位提 

      案內容進行書面審查或通知申請單位進行口頭簡報。 

（三）審查項目及權重 

    1.計畫內容主題性及創意性、願景目標明確性（35％） 

    2.計畫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、工作項目及內容符合補助要旨（30％） 

    3.申請單位執行能力、行政配合度（20％） 

    4.經費配置之合理性（15％） 

（四）本計畫為競爭型計畫，審查結果將公告並函知獲補助單位，獲補助單位 

      應依核定函所訂期限及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，函送至本局核備，方確 

      定補助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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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補助項目及原則 

（一）補助項目：本計畫以補助講座鐘點費、出席費、稿費、臨時工資、交通 

      費、材料費、餐費、場地、器材或車輛租用費、保險費等經常門費用為 

      原則。其中講座鐘點費、出席費及稿費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、「中央 

      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等相關規定辦理；臨時工資依 

      「勞動基準法」及其施行細則辦理。本計畫不補助人員固定薪資、公共 

      設施或建築物興（改）建、固定辦公處所租金、網站建置、水電費及各 

      項設備等資本門費用。 

（二）補助經費撥付方式：分二期付款。第一期款於修正計畫書經本局核備 

      後，檢附單位領據辦理撥付；第二期款於全案執行完畢後，109 年 6月 

      30 日前檢附成果報告書、單位領據、原始憑證等相關資料，經本局審核 

      通過後撥付。 

（三）剩餘款繳回：除公立學校等機關單位外，本計畫補助參照原核備計畫之 

      經費概算，受補助經費於結案時，若尚有結餘款，應按補助比例收回。 

      即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，應按減少之比例收回補助款。 

（四）獲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

      實及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（五）本計畫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，不得任意變更用途，亦不得有浮報之情事。 

      若經發現未依補助用途支用，有虛報、浮報或違反本計畫或其他法令規 

      定者，本局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份或全部補助款項，並移送有關單位追 

      究責任，且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。 

（六）為避免重複補助，同一工作項目內容已獲文化部或其附屬機關、其他機 

      關補助者，將取消補助，已補助者並追回補助款。申請單位於申請前務 

      必自行釐清。 

（七）另為鼓勵具發展潛力之提案，本局得專案補助經審核認定者，不受本計 

      畫補助金額及案數之限制。 

 

九、執行管考及配合事項 

（ㄧ）本計畫將視實際情況辦理訪視、會議、培訓課程等相關輔導工作，獲補 

      助單位須配合辦理。另本計畫預定於 108 年 12 月辦理成果展演，本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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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得自獲補助單位中擇合適者共同辦理。 

（二）本局得於計畫執行期間派員或組成訪視小組進行訪視或考核，以掌握 

      計畫執行品質，如有執行內容與計畫內容落差過大，致嚴重影響整體工 

      作推動進度，經通知限期改善，仍未能改善者，本局得撤銷該補助，並 

      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。 

（三）核定之補助案，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，應即函報本局核准。 

（四）本計畫各類所得應依財政部「各類所得扣繳標準」辦理扣繳，並依「全 

      民健康保險法」及其施行細則、「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 

      辦法」之規定，代扣繳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。 

（五）獲補助單位執行計畫涉及派駐勞工或舉辦公開重大活動者，應妥辦理相 

      關保險。 

（六）獲補助單位執行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，本局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 

      財產權。 

十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 




